
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

部门名称 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

预算整体情

况

部门预算支出 预算金额（万元） 收入来源 预算金额（万元）

基本支出 4,414.93 财政拨款 5,891.48

项目支出 1,476.55 其他资金 0.00

事业发展性支出 预算金额（万元） 按预算级次划分 预算金额（万元）

财政专项资金 0.00 市本级使用资金 5,891.48

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0.00
拟用于对下转移支付资

金
0.00

总体绩效目

标

一：加强民族宗教工作的统筹领导，发挥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，夯实民族宗教工作基层基础；

二：加强和改进城市民族工作，持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，积极培育一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、示范

单位、教育基地，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纵深拓展，组队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。；

三：加强和改进宗教工作，深入开展宗教活动场所“四进”活动，提升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品质，支持宗教界做好教义教规阐

释工作，持续推进解决影响宗教健康传承的突出问题；

四：提升民族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，开展《广州市群众举报非法宗教活动奖励办法》实施情况评估，拓展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培训深

度和广度，打造民族宗教普法微视频品牌，提升民族宗教执法能力，完善宗教事务委托执法、联合执法机制；

五：组织开展全市宗教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，深入了解我市宗教界人士的诉求，督导宗教团体依法开展宗教活动；

六：维持市回民公墓的正常运行，管理好园区内的园林绿化、安保等。

年度重点工

作任务

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拟投入的资金（万元） 期望达到的目标（概述）

公墓运营

聘请专业公司完成所需一年量墓穴

的基础工程；按照回族等少数民族

的殡葬习俗，开展接、站、洗、埋
等殡葬基本服务；委托安保单位派

遣人员执行市回民公墓日常安保值

班、巡逻任务；委托专业保洁、设

备维护单位派遣人员，维护市回民
公墓园林绿化、办公室环境，定期

检查用电设施设备运行状况。

304.42

墓穴的基础工程完成率95%以上或以上；委托专业

安保单位派遣人员执行市回民公墓日常安保值班、
巡逻任务、委托专业保洁、设备维护单位派遣人

员，维护市回民公墓园林绿化、办公室环境，定期

检查用电设施设备运行状况，人员配备率95%或以

上；公墓日常管理投诉及时处理率95%或以上；保
证日常工作过程的正常运行，提高工作效率，配置

完善办公设备，为高效工作提供有力保障。

开展全市宗教团体负责

人联席会议

协助政府职能部门加强对宗教团体

日常社会事务指导和管理。
1.50

组织开展全市宗教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，会议人员

参会率90%或以上，会议结果公示率90%或以上。

民族、宗教干部培训

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全市少数民族干
部的培养、教育、选拔和使用工

作，帮助宗教团体做好宗教人士的

培养教育工作。指导区、县级市民
族、宗教事务部门的工作，组织培

训民族、宗教工作干部，建立和落

实基层民族、宗教工作责任制。

50.00

全市民族宗教工作系统人员专题培训，与市委统战

部，市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宗教界中青年骨干短
期培训班，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联络站培训等，

各项培训参与人次数完成率95%或以上。

民族、宗教宣传文化、
体育活动工作

组织、指导民族、宗教政策和法律

、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，依法管理

民族、宗教方面的涉外事务，参与

涉及民族、宗教事务的对外宣传工

作，组织指导民族、宗教团体开展

对外友好交往。组织协调本市涉及
民族因素的文化、体育等活动依法

履行宗教事务管理职责，保护公民

宗教信仰自由，保护宗教团体和宗

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，保护正常

宗教活动。指导本市民族、宗教团

体依法依章开展活动，支持民族、
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，推动民族

、宗教团体和开展爱国主义、社会

主义、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教

育，办理民族、宗教团体需政府帮
助或协调的有关事务。

516.43

委托民族团体或机构开展民族团结进步“六进”活

动，委托相关机构开展民族民俗、宗教活动，活动

举办完成率90%或以上；在地铁广告、广州电视塔
、社会公信屏等户外场所开展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

体意识”宣传，投放完成率90%或以上；印刷宗教

政策法规学习宣传月宣传资料，派发完成率90%或

以上，民族、宗教文化宣传知识知悉率80%或以

上；委托民族团体开展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”工作，支持各区打造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”教育实践基地，建设完成率90%或以上；在全社

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。

协调处理民族、宗教关

系工作

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履行民族、宗教
工作相关职责，促进民族政策在经

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有关领域的实

施，防范利用宗教进行非法、违法

活动；研究提出协调民族、宗教关
系的工作建议，协调处理民族、宗

教关系中的重大事项，参与协调涉

及民族、宗教因素的社会维稳工

作，保障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合法

权益，维护民族、宗教领域的和谐

稳定。

78.86

在中国传统佳节对宗教人士、民族代表人士、少数

民族困难群众、民族学校教师等开展慰问工作，慰

问对象覆盖率95%或以上，受慰问群众对慰问工作
的满意度90%或以上；开展民族、宗教课题调研工

作，调研成果利用率95%或以上；聘请法律顾问；

确保宗教领域安全稳定，让民族宗教人士感受到党

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，构建和谐稳定民族关系。



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

墓穴建设完成率 大于等于95% 大于等于95%

公墓人员配备完成率 95%或以上 95%或以上

社会效益指标

重大活动安全事故发生

次数
0次 0次

宗教文化宣传知识知悉

率
80%或以上 80%或以上

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
意识”课题调研成果利

用率

80%或以上 80%或以上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与活动群众满意度 90%或以上 90%或以上


